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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天源迪科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回购注销已不符合激励条件激励对象已获授但

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的公告 
 

 

 

 

 

深圳天源迪科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四届董事会

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已不符合激励条件激励对象已获授但

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的议案》，有关事项详细如下： 

一、限制性股票激励激励计划简述 

1、2016 年 2 月 16 日，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第三届监事会

第二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深圳天源迪科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2016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天源迪科 2016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议案》、《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

董事会办理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相关事项的议案》，公司独立董事对此发

表了独立意见，监事会对激励对象名单进行了核查。 

2、2016 年 3 月 21 日，公司 2016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

于<深圳天源迪科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2016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 

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天源迪科 2016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

理办法>的议案》、《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

划相关事项的议案》，授权董事会确定限制性股票授予日、在激励对象符合条

件时向激励对象授予限制性股票，并办理授予限制性股票所必须的全部事宜。  

3、2016 年 4 月 20 日，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第四届监事会第一

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向激励对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议案》，确定授予日为

2016 年 4 月 21 日，授予 459 名激励对象 12,630,000 股限制性股票，公司独立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董事对此发表了独立意见，公司监事会对本次激励计划的激励对象名单进行再

次核实。 

4、2016 年 5 月 31 日，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第四届监事会第二

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限制性股票授予价格的议案》，根据《限制性股

票激励计划（草案）》的规定，公司对本次授予的限制性股票的授予价格由 8.68

元 /股调整为 8.66 元/股，公司独立董事对此发表了独立意见。 

5、2016 年 6 月 29 日，公司完成本次限制性股票授予登记，实际授予激励

对象为 421 名，共 12,589,000 股。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了

《验资报告》（信会师报字[2016]第 310642 号）验资报告。 

6、2017年1月19日，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第四届监事会第七次

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拟回购注销已不符合激励条件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锁

的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方超、宋丁、邸昌国、

杨雪、陈亮、张昊、陈亚南、简锐、曾雅琪、石建军、朱孟祥共十一人因个人原

因离职，其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共22.20万股全部进行回购注销，回

购价格为原授予价格即每股8.66元。经过本次调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授予的

限制性股票数量调整为12,367,000股，授予对象调整为410人。 

7、2017年4月19日，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第四届监事会第十

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拟回购注销已不符合激励条件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

锁的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黄育成、杨斌、陈

亮宇、郭林华、徐剑生、蒋伟、张伟、刘红卫共八人因个人原因离职，其已获授

但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共14.73万股全部进行回购注销，回购价格为原授予价

格即每股8.66元。经过本次调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授予的限制性股票数量调

整为12,219,700股，授予对象调整为402人。 

8、2017年6月19日，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第四届监事会第十

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一个解锁期解锁条件成就的议

案》，本次符合解锁条件的激励对象共计402人，可申请解锁的限制性股票数量

为3,665,910股。 

9、2017年6月29日，第一个解锁期解锁的3,665,910股限制性股票上市流通。 

二、本次调整事由 



 

因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杨健丽、刘宝珍、张盈、刘欢欢共 4

人因个人原因离职，根据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第八章 激励计

划的变更与终止”的相关规定，公司上述原激励对象因离职已不符合激励条件，

公司将上述原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共 6.251 万股全部进行

回购注销，回购价格为每股 8.6249783 元（因 2016 年度利润分配为派发现金红

利每股 0.0350217 元，故对回购价格进行调整）。本次回购注销完成后，公司股

份总数将由 357,586,182 股变更为 357,523,672 股。 

经过本次调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授予的限制性股票数量（不含已解锁

的第一期）调整为 8,491,280 股，授予对象调整为 398 人。 

序号 姓名 职务 
获授的限制性股票

数量（股） 

占授予限制性股票

总量比例 

占目前总股本的比

例 

1 林容 副总经理 105,000 1.24% 0.03% 

2 管四新 副总经理 105,000 1.24% 0.03% 

3 代峰 副总经理 147,000 1.73% 0.04% 

4 罗赞 副总经理 73,500 0.87% 0.02% 

5 陈秀琴 
副总经理、董

事会秘书 
64,400 

0.76% 0.02% 

6 钱文胜 财务总监 49,000 0.58% 0.01% 

7 

中层管理人员、 

核心技术（业务）人员 

392 人 

7,947,380 93.59% 2.22% 

合计 8,491,280 100.00% 2.37% 

三、本次拟回购注销原因及对公司业绩的影响 

本次拟统一回购注销的6.251万份限制性股票来源如下：公司限制性股票激

励计划激励对象杨健丽、刘宝珍、张盈、刘欢欢共4人因个人原因离职，根据公

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以上人员已不具备激励对象资格，已授予其限制性

股票共计6.251万股将予以回购注销。本次注销不会对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

果产生实质性影响。 

四、监事会核查意见 



 

1、因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授予对象杨健丽、刘宝珍、张盈、刘欢欢因

个人原因离职，根据《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试行）》的规定，监事会对

经公司调整的限制性股票激励对象名单进行核查后，认为： 

（1）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名单确定的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具备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规定的任

职资格；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名单确定的高级管理人员、以及董事

会认为需要进行激励的相关员工不存在最近三年内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宣

布为不适当人选，也不存在最近三年内因重大违法违规行为被中国证监会予以行

政处罚的情形，该名单人员均符合《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规定的激励对

象条件，符合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规定的激励对象范围，其作为公

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的主体资格合法、有效。 

（2）监事会对本次股权激励计划调整的激励对象情况进行了核实，认为：

根据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相关规定，取消杨健丽、刘宝珍、

张盈、刘欢欢的激励对象资格，同时取消已授予其的限制性股票共计6.251万股

并予以回购注销。 

调整后的《激励计划》所涉授予限制性股票激励对象减少至398人。  

2、根据《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的规定，监事会认为：本次拟回购

注销符合《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及《股权激

励计划》的规定，同意按相关规定将部分已授予限制性股票进行统一回购注销。 

四、独立董事意见 

根据《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 、《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

度的指导意见》、《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及《深圳天源迪科信

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有关规定，我们作为公

司的独立董事，参加了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认真审议了《关于回购注销

已不符合激励条件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的议案》的会议文

件，发表独立意见如下： 

本次公司对本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授予的激励对象人员及激励数量进行

调整，符合《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以及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规定，

因此我们同意公司董事会将授予的激励对象减少至398人，限制性股票数量调整



 

为8,491,280股。公司本次对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已授予6.251万股限制性股票进

行统一回购注销，符合《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及公司《股权激励计划》

中关于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的规定，不会对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产生实质

性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 

因此，我们同意公司回购注销已授予离职激励对象的6.251万股限制性股票。 

五、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本所律师认为，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天源迪科本次回购注销部分限

制性股票符合《股权激励管理办法》、《深圳天源迪科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2016

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规定，公司董事会有权就本次回购注

销进行决策，并已作出同意本次回购注销的相关决议。公司应就本次回购注销及

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并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法律法规的规定办理减

少注册资本和股份注销登记等手续。 

六、备查文件 

1、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决议； 

2、第四届监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决议； 

3、独立董事关于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4、国浩律师（深圳）事务所关于公司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相关事宜之

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深圳天源迪科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7年8月11日 




